
5.1.2 不应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供暖空调系统的供暖热源和空气加湿热源。

【审查范围】

采用集中空调或供暖的民用建筑

【审查文件】

暖通设计说明、设备表

【审查内容】

（1）审查采暖和空调系统的热源形式，参照《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05 中

5.4.2条要求执行；

（2）“大门电热风幕以及因集中热源不昼夜连续运行，集中热源难以覆盖、局部使用的电热

采暖，不包括在本条禁止之列”。

（2）评分项

Ⅰ 建筑与围护结构


